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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（108 年 10 月 3 日至 108 年 10 月 9 日） 

一、 宜蘭南方澳大橋斷橋中央災害應變處置（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） 

（一）前言 

南方澳跨海大橋於本（108）年10月1日上午9時30分斷裂崩

塌，重壓下方漁船，並造成行駛於橋上之油罐車墜落起火。有3

艘漁船全毀，16位民眾受傷及受困，包括15名外籍漁工及1名油

罐車司機。 

（二）應變處置作為 

1.應變體系啟動情形： 

(1)10月1日10時，交通部於南方澳現場成立前進協調所。 

(2)10月1日10時30分，交通部開設「南方澳大橋斷橋中央災害應

變中心」及緊急應變小組。 

(3)10月1日11時30分，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行第八次情

資研判會議及工作會報，同時進行南方澳大橋斷橋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第1次工作會報。 

(4)南方澳大橋斷橋救援應變過程如圖1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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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、100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事件救援應變過程 

圖片來源：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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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救援進度：6位罹難者遺體已全數尋獲，3艘受損漁船「新臺

勝266號」船已移至13號碼頭，「新臺勝366號」已拆解，「新

臺勝33號」仍壓在橋下，由大鋼牙重型機具清理漁船散落繩

索及漁網，以利大型機具靠近作業（如圖2所示）。 

3.動員人力機組： 

(1)緊急搶救：10月1日海洋委員會海巡署（以下簡稱海巡署）

派出4艇10車、岸海兵力71人、國防部派遣水下作業隊13

人、內政部港務消防隊及宜蘭縣消防局均立即趕赴現場

救災，另外內政部空勤總隊亦於當日9時45分前往現場搜

救。 

(2)後續搜救： 

A.國防部： 

派遣兵力計M3浮門橋7具，托艇2艘，直升機1架，維星

車1部，膠舟2艘，M8艇1艘，照明車2部，陸區系統1部，

輕戰2部，救護車5輛等，總計派遣人員1,049人次，裝備

圖 2、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事件現場救援實況 

圖片來源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間情報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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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類41項。 

B.海巡署： 

共計派遣15艇次、22車次、170人次，協助港區攔油索

佈放、派艇協助漁船引導靠泊、規劃調整碼頭執行漁港

進出安檢、協助引導進港漁船泊靠等事宜。 

C.內政部消防署： 

結合消防、義消、民間救難團體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

（如圖3所示），共計出動85車、34艇、直升機2架、427

人次執行人命搜救任務。 

（三）傷亡概況：16位民眾罹難、受傷及受困，包括外籍漁工15人（其

中9人獲救、6人罹難），油罐車司機1人重傷，另有救難人員3

人受傷（海巡署人員2人及救難協會人員1人於搶救過程受傷）。 

（四）撫卹、慰問及補償事宜： 

1.慰問及補償： 

(1)臺灣港務公司（以下稱港務公司）於10月2日訪視傷者並

給予家屬慰問金，罹難者5萬5,000元、輕傷者1萬元、重傷

圖 3、內政部消防署派遣水上救生艇協助救災 

圖片來源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間情報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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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3萬6,000元，有關罹難外籍漁工賠償事宜將儘速辦理，

預計每名500萬元。 

(2)本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稱農委會）針對罹難者每人發給5

萬元、傷者每人1萬元慰問金，另該會陳吉仲主委已於10

月3日上午赴南方澳漁港慰問受傷漁工。 

(3)勞動部林次長於10月2日偕宜蘭縣林姿妙縣長前往探視受

傷勞工並發給慰問金，輕傷者每人3,000元、重傷者每人

5,000元、不幸罹難者每人10萬元，後續將要求雇主依勞

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辦理職業災害補償，並依勞保條例

核發職災保險給付及依職災勞工保護法核發相關補助。 

(4)內政部移民署派員偕轄內新住民及宗教團體至醫院慰問

受傷外籍漁工並發放慰問金，協助居留證件遺失之外籍

漁工，辦理證件補發及免收補發費用。 

2.受損漁船：針對無法出海之漁船造冊，將從優從寬補償，另比

照「遭難漁船筏補助要點」全毀者給予救助金每艘15萬元；

相關方案農委會漁業署研議中。 

3.關懷小組：港務公司已建立關懷清冊，專人一對一慰問受傷

人員，並已派專人接待家屬來台之協處事宜。 

4.家屬來台之補助：外交部將提供每位罹難移工2名家屬來臺處

理後事之往返機票及住宿膳雜費用。 

（五）相關配套及後續規劃 

1.漁船進出維持： 

(1)蘇澳港在港漁船計有557艘，為維持漁船進出，國防部及交通

部公路總局等單位協助清理臨時性航道供漁船進出使用，10

月3日9時20分完成試航，港區內最大型漁船（300噸）已可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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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通過。於斷橋現場未清除前，20噸以上漁船經漁會登記同

意後即可進出，採只出不進之管制措施，港務公司已與漁業

署協調，利用蘇澳港10-13號碼頭，提供漁船停泊裝卸。 

(2)海巡署已先行搭設帳篷作為漁船臨時執檢場所，交通部航港

局（以下稱航港局）業依海巡署要求完成貨櫃屋設置，供雨

天備用，並配合規劃調整漁船進港安檢作為（CT2以下漁船

在南興安檢所安檢、CT3以上漁船在13號碼頭），目前以機

動隨船安檢為主。 

(3)港務公司已於10月5日完成臨時航道紅綠燈管制號誌設置，

並邀集漁會、海巡署及航港局研商訂定「南方澳臨時航道進

出港船舶管制原則」，自108年10月6日函送各單位施行，並

於10月7日完成水深標尺設置。另已於10月8日上午完成蘇澳

安檢所監視設施。 

2.全面橋梁檢測及加速重建 

交通部已要求港務公司於108年底前完成港區16座橋梁

安全檢測工作，並將主導進行全國橋梁檢測，同時遵照院長

指示以最快速度興建新橋，港務公司將在保留相關證據後進

行橋梁結構拆除工作，並辦理緊急採購，由公路總局協助重

建工程規劃發包及施工，目標於3年內完工啟用。 

公路總局已於10月7日召開拆除橋梁施工計畫書討論會

議，港務公司將依會議決議提送修正計畫予公路總局審閱後，

送檢調單位及審查委員。 

南方澳跨港大橋業於9日上午9點30分開始施工拆橋，拆

除後物品放置於8號及11號碼頭，橋拱拆除預計24小時內作業

完成，過程中將進行航道管制；整體拆除工作預計於11月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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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完成。 

二、 108 年全國災害防救業務訪評－屏東縣麟洛鄉現地訪評 

本院於108年10月8日辦理屏東縣政府108年災害防救業務現

地訪評，由本辦公室吳主任武泰率衛生福利部、國家災害防救科

技中心及本辦公室同仁赴該縣麟洛鄉公所訪視，該鄉公所則由鍾

鄉長慶平及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許局長美雪率災防相關業務承辦

人員出席受訪（如圖4所示）。 

許局長表示，屏東縣政府每年皆由相關局處定期督考鄉公所

收容處所、物資整備、水溝清理等基本防災工作，藉由基本工作

的落實，增強該縣的抗災、耐災能力。 

本次訪視首先至該公所避難收容處所麟洛鄉立圖書館進行

檢視，後由民政課長就該區地理環境及公所培養防救災能力作

為、災時緊急應變機制及防救災資源等進行說明，並提出為應變

值班人員投保等創新作為，隨後進行書面資料評核及意見交流。 

吳主任於訪視收容處所時，現場提出數項情境狀況，縣府人

員均逐項說明，並由公所人員實際演練收容流程。例如：除了設

籍於該鄉之戶籍人口外，是否已掌握常住人口的資料？外國人或

圖 4、108 年全國災害防救業務屏東縣麟洛鄉現地訪視 

圖片來源：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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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該區戶籍者，收容時如何於登錄系統內作業？如何運用資料提

升收容管理的效能？另訪視人員亦提出數項建議： 

1.防災地圖可較精簡化，讓民眾一目瞭然掌握重要資訊。 

2.收容處所內多書櫃，為免地震時造成人員受傷，應加強防

滑、防傾倒等措施。 

3.目前各收容處所負責人僅有1位，可增列備援負責人。 

4.對於災害較少發生的地區，可思考如何增進民眾對防災措

施的熟悉度。 

最後，吳主任強調，近年提倡的韌性城市，有賴日常基本災

防工作的實踐方能達成，平時及災時均可多利用災害情資網等資

源隨時掌握情勢。此外，因應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，公部門

須用同理心體會高齡者的需求。至於收容場所及器材（如發電機

等）平時就須勤加檢查、維護，災時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。 

三、 本週國內地震分析（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） 

本週全臺有感地震計有 8 起地震（如圖 5 所示），規模大於

4.0 計有 2 起，其中規模最大為 4.7，震央位於宜蘭縣外海地區，

深度 13.0 公里，北臺灣地區普遍有感，宜蘭縣南澳震度 3 級為最

大，其他地區震度處於 2 極至 1 級之間。另外，本月 8 日 7 時 50

分發生於花蓮縣秀林地區規模 3.7，深度 22.8 公里，近震央處之

花蓮縣桐門測得震度 4級，其他地震在臺東縣池上測得震度 3級，

均無災情傳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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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（臺北） 

月 日分 
位   置 

深度 

(km) 

規模 

(ML) 

有感

編號 

10/08 07:50 花蓮縣秀林鄉 22.8 3.7  

10/08 01:17 臺灣東部海域 13.0 4.7  

10/08 01:15 苗栗縣泰安鄉 5.0 3.3  

10/07 05:08 臺灣東部海域 17.9 3.9  

10/07 04:56 花蓮縣近海 39.8 3.4  

10/05 10:34 宜蘭縣南澳鄉 31.4 4.0  

10/04 02:10 臺灣東部海域 24.4 3.5  

10/03 03:36 臺東縣海端鄉 6.7 3.6  

圖 5、本週（108 年 10 月 3 日～9 日）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（彩色符號），灰

階符號為 9月 3日～10月 2日有感地震分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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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週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

事件 災情概述 

陸上交通

事故 

一、發生日期與地點 

10 月 4 日，肯亞 1 輛巴士試圖超車時不慎與對向的

卡車相撞。 

二、災情 

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。 

海難 

一、發生日期與地點 

10 月 8 日，1 艘載著 50 名非法移民的木船，在義大

利南部蘭佩杜薩島附近沉沒，該島是難民及非法移
民前往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國家的主要中轉站之一。 

二、災情 

目前已知 13 人死亡，22 人獲救，多人失蹤，救援工
作仍在進行。 

空難 

一、發生日期與地點 

10 月 2 日，美國康涅狄格州 1 架載有 13 人的二次大

戰時期轟炸機在返回布拉德利國際機場途中墜毀。 

二、災情 

導致至少 7 人死亡。 

一、發生日期與地點 

10 月 4 日，烏克蘭 1 架軍用運輸機燃油耗盡緊急降
落時墜毀。 

二、災情 

導致至少 5 人死亡。 

資料來源：截至 108 年 10 月 9 日止，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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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108.10.3~108.10.9 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

（一）主要水庫集水區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水利署提供，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

（二）全國水情分析：本週全臺天氣穩定，各地天氣晴朗陸續回溫，

降雨多發生在東北部，以及中南部南投、雲林以南各縣市午後

局部有大雷雨。全臺主要水庫中石門水庫及南化水庫水位上升，

其他主要水庫水位均下降。目前全國各主要水庫均可正常供水，

蓄水量百分率均在 80%以上。 

水庫名稱 
水位 
（公尺） 

與前期
水位差
（公尺） 

滿水位 
（公尺） 

有效 
蓄水量 

（萬立方公尺） 

蓄水量 
百分率
（％） 

與前期蓄
水量差 

（萬立方公尺） 

翡翠水庫 164.91  -3.08 170 28952.7  86.3  -2716.4 

新山水庫 82.94  -0.92 86 825.2  82.4  -44.0 

石門水庫 245.13  0.76  245 19853.3  100.0  653.6  

曾文水庫 227.55  -1.11 230 46440.0  91.1  -2043.0 

南化水庫 179.50  0.14  180 8896.2  97.3  69.8  


